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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“刀法得之佛郎機”若干問題考證

摘   要  “刀法得之佛朗機”是研究明代倭刀武藝的一個重要問題。文章以馬明達
《明代“刀法得之佛郎機”考》為基礎，從刀法傳入的時間、刀法師承何
者以及所習刀法差異三個方面來對這一經典問題進行重新解讀，並進一步
提出“刀法得之佛郎機”其實應為嘉靖末中國人從澳門倭夷習得而非學自
葡人的觀點，最後還比較了明代軍民與葡人所習倭刀刀法的差異及緣由。

關鍵詞  佛郎機；澳門；明代；倭夷；日本刀法

阮宏 *

* 阮宏，暨南大學文學院中國史專業博士生，主要研究方向為廣

州十三行、體育史。

引言

“ 刀 法 得 之 佛 郎 機 ” 這 一 說 法 目 前 可 知 是
出 自 明 末 的 鄭 以 偉， 因 其 曾 稱“ 永 樂 時， 神 機
火 槍 法 得 之 交 南； 嘉 靖 時， 刀 法 得 之 佛 郎 機，

鳥嘴炮法得之日本 ” 1。因這種說法與以往學界
的 認 識 迥 異， 觀 點 雖 新 但 疑 點 頗 多， 故 令 不 少
學 者 卻 步， 至 今 亦 少 有 人 問 津。 目 前 著 文 論 述
者 惟 馬 明 達 先 生 一 人， 其 在《 說 劍 叢 稿 》 一 書
中 就 闢 有《 明 代“ 刀 法 得 之 佛 郎 機 ” 考 》 一 文
專門探究佛郎機刀法之謎。2 通過對大量明清史
料 的 考 證 後， 馬 氏 得 出 了 晚 明 從 佛 郎 機（ 即 澳
門 ） 傳 入 的 應 為 日 本 刀 法 的 結 論， 而 澳 門 葡 萄
牙 人 則 是 刀 法 獲 得 的 重 要 管 道。 除 此 之 外， 馬
明 達 還 著 有《 歷 史 上 中、 日、 朝 劍 刀 武 藝 交 流
考》（收錄於《說劍叢稿》書中） 3 和《澳門與
日中劍刀貿易》 4 分別從技藝傳承和貿易等方面
為澳門傳入日本刀法提供一定的歷史依據。

略 有 遺 憾 的 是 可 能 限 於 史 料 的 緣 故， 致
使 馬 氏 在 個 別 內 容 的 論 證 上 未 能 深 入， 特 別 是
關 於 早 期 澳 門 倭 夷 的 問 題 似 乎 並 未 得 到 充 分 重
視， 還 有 諸 如 傳 入 的 時 間、 傳 入 的 方 式 等 細 節
的 研 究 仍 有 待 探 究。 筆 者 在 翻 閱 早 期 澳 門 倭 夷
的 史 料 時 發 現 了 一 些 新 的 線 索， 為 進 一 步 考 證
佛 郎 機 刀 法 的 來 龍 去 脈 提 供 了 可 能。 今 筆 者 不

揣 淺 陋， 擬 在 前 賢 的 研 究 基 礎 上， 對 佛 郎 機 刀
法 出 自 嘉 靖 時 的 澳 門、 刀 法 是 否 習 自 澳 門 倭 夷
和 中 葡 所 習 日 本 刀 法 差 異 等 問 題 進 行 考 證， 以
期得窺晚明日本刀法在華傳播的全貌。

一、關於刀法出自嘉靖朝澳門的考證

鄭 以 偉 稱 得 自 佛 郎 機 的 刀 法 是 在 嘉 靖 年 間
傳入中國，而馬明達先生對此說基本表示認同。

其 理 由 概 括 有 二， 一 是“ 永 樂 時， 神 機 火 槍 法
得之交南”以及“嘉靖時，鳥嘴炮法得之日本”

的 說 法 頗 有 根 據， 故 認 為 刀 法 者 亦 是 如 此； 二
是 自 嘉 靖 末 年 起， 明 代 軍 民 確 實 興 起 了 學 習 和
引 進 日 本 刀 法 的 熱 潮。 馬 明 達 先 生 的 觀 點 無 疑
是 值 得 肯 定 的， 但 因 史 料 所 限， 個 別 問 題 未 能
完 整 闡 述。 如 馬 氏 在 認 可 鳥 嘴 炮（ 即 鳥 嘴 銃 ）

是 嘉 靖 年 間 流 入 的 同 時， 也 承 認 其 未 能 確 定 其
是 何 時 何 地 傳 入。 其 實 鳥 嘴 炮 確 是 在 嘉 靖 年 間
由 日 本 人 傳 入， 這 已 被 明 軍 將 士 所 認 可。 戚 繼
光稱“此器中國原無，傳自倭夷始得之”5。唐
順之也曾說：“佛郎機、子母炮、快槍、鳥嘴銃，

皆出嘉靖間” 6。《籌海圖編》中更是有明軍在
寧 波 平 倭 時 獲 得 鳥 嘴 銃 之 法 的 記 載， 今 節 引 如
下以資佐證：“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 年），都
御 史 朱 公 執， 遣 都 指 揮 盧 鏜 破 雙 嶼 港 賊 巢， 獲
酋 善 銃 者， 命 義 士 馬 憲 製 器， 李 槐 製 藥， 因 得
其傳” 7。可見鄭氏所言非虛，而馬氏的推斷亦
是 正 確 的。 但 馬 明 達 並 沒 有 解 釋 刀 法 是 於 何 時
何 地 經 葡 人 傳 入 以 及 嘉 靖 年 間 是 否 有 通 過 葡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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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 得 刀 法 的 管 道 的 問 題。 這 些 問 題 關 乎 佛 郎 機
刀 法 是 否 得 於 嘉 靖 年 間 的 重 點 所 在， 為 此 有 必
要對其進行考證。

要 想 理 清 這 些 疑 惑， 則 先 要 從 嘉 靖 朝 得 刀
法 者 入 手。 嘉 靖 時 倭 亂 頻 繁， 倭 寇 恃 倭 刀 之 利
逞 兇 東 南 沿 海， 明 軍 往 往 苦 戰 無 方。 出 於 抗 倭
需 要， 嘉 靖 時 沿 海 軍 民 對 日 本 刀 法 可 謂 趨 之 若
鶩， 然 而 求 者 眾 而 得 者 寡， 見 之 於 文 獻 的 唯 有
名 將 戚 繼 光 一 人 而 已。 戚 繼 光 在 萬 曆 年 間 重 修
《 紀 效 新 書 》 時 留 有“ 此 倭 夷 原 本， 辛 酉 年 陣
上得之” 8 的記載。這裡的辛酉年即嘉靖四十年
（1561 年）。此語指的當是戚氏在嘉靖四十年
台 州 之 役 從 戰 場 上 獲 得 了 倭 刀 刀 譜 一 事。 戚 氏
按 刀 譜“ 從 而 演 之 ”， 又 糅 合 我 國 武 藝， 遂 成
中 日 合 璧 之 刀 術。 因 刀 法 得 之 於 辛 酉 年， 故 世
稱“辛酉刀法”，此亦為軍中倭刀武藝的濫觴。

戚 家 軍 的 辛 酉 刀 法 是 否 就 是 鄭 以 偉 所 稱
“ 得 之 佛 郎 機 ” 的 刀 法， 或 者 與 當 時 西 來 的 葡
人 有 關？ 從 目 前 掌 握 的 史 料 來 推 斷， 這 種 可 能
性 可 謂 微 乎 其 微。 首 先 尚 未 發 現 有 葡 人 參 與 到
戚 家 軍 獲 得 刀 譜 一 事 的 記 錄。 刀 譜 得 自 何 人，

今 已 難 從 記 載 中 探 尋， 但 學 界 均 認 為 刀 譜 是 出
自 戰 場 上 的 倭 寇 之 手。 但 武 術 圖 譜 歷 來 為 武 術
門 派 的 秘 密， 能 接 觸 到 刀 譜 者 多 為 師 門 中 器 重
之人，很難想像刀譜能經葡人輾轉至明軍手中。

其 次， 據 戚 氏 所 述 刀 譜 是“ 陣 上 得 之 ”， 應 該
是 偶 然 所 得， 這 可 從 當 時 明 軍 將 領 苦 心 學 習 倭
刀 術 未 果 的 窘 況 可 知。 即 便 是 戚 繼 光 本 人， 在
未 得“ 倭 夷 原 本 ” 前 也 曾 發 出“ 刀 法 甚 多， 傳
其妙者絕寡，尚候豪傑續之” 9 的感慨！若真是
能 通 過 葡 人 來 獲 取 的 話， 大 可 從 澳 門 或 廣 州 與
他 們 交 涉 獲 得， 戚 氏 豈 會 在 相 隔 甚 遠 的 台 州 得
到， 而 且 還 強 調 是 得 之 陣 上？ 再 者， 嘉 靖 末 葡
人 已 較 少 在 浙 江 一 帶 活 動， 從 葡 人 獲 取 刀 法 的
機 會 不 多。 縱 觀 嘉 靖 一 朝， 葡 倭 勾 結 禍 害 東 南
的 情 況 頻 繁 出 現， 如《 明 史 》 載：“ 承 平 久，

奸 民 闌 出 入， 勾 倭 人 及 佛 郎 機 諸 國 人 互 市。 閩
人李光頭，歙人許棟，據寧波之雙嶼，為之主，

司其劈契，勢家護持之。”10 再如《籌海圖編》

記 載，“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五 月， 海 寇 何 亞 八 等 引

倭 人 入 寇 …… 亞 八 與 鄭 宗 興 等， 潛 從 佛 大 泥 國
引番舶於沿海劫殺，逸往福建，收叛亡數千人，

與 陳 老、 沈 老、 王 明、 王 直、 徐 銓、 方 武 等 流
劫浙、福，復回廣東。” 11（陳老、沈老、王直
等 人 皆 為 當 時 著 名 的 倭 寇 團 體 領 袖 ） 這 種 現 象
應始於嘉靖十九年（1540 年）的寧波，明代《日
本一鑑》中記述：“嘉靖庚子（1540 年），始
誘 佛 郎 機 夷 往 來 浙 海， 泊 雙 嶼 港， 私 通 交 易，

每 與 番 夷 賒 出 番 貨， 於 寧、 紹 人 易 貨 抵 償 ……

既 至 日 本 京 泊 津， 遭 害 之 人 乃 以 番 人 搶 貨 事 告
於島主，島主曰：‘番人市中國，敢搶中國人財。

今市我國，莫不懷擄矣。’”12 葡倭海盜在寧波
一 帶 的 活 動 日 益 猖 獗， 引 起 了 明 政 府 的 警 惕，

後者遂於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 年）出兵將其據
點 剿 滅。 葡 人 因 此 被 迫 退 出 浙 江， 返 回 廣 東 特
別 是 澳 門 一 帶 活 動， 而 倭 亂 也 隨 之 南 移。 葡 倭
勾 結 活 動 正 是 以 嘉 靖 二 十 七 年 為 界， 由 此 前 主
要 活 躍 於 浙 閩 一 帶， 轉 移 到 廣 東 沿 海。 戚 繼 光
於 嘉 靖 四 十 年 在 浙 海 之 濱 的 台 州 獲 得 刀 譜， 而
此 時 澳 門 已 成 為 葡 人 活 動 的 中 心。 加 之 受 海 禁
影 響， 葡 人 的 活 動 已 被 壓 縮 至 閩 粵 海 面， 能 涉
足 浙 江 倭 亂 的 機 會 顯 然 不 多。 由 此 可 以 看 出，

無 論 是 戚 家 軍 所 用 的 辛 酉 刀 法， 抑 或 是 刀 譜 所
得之事，當中葡人的痕跡確是難覓。

基 於 辛 酉 刀 法 與 佛 郎 機 刀 法 二 者 並 非 同 源
的 考 量， 筆 者 認 為 佛 郎 機 刀 法 是 嘉 靖 三 十 三 年
（1554 年）後民間武者從澳門獲得的，特別是
嘉 靖 三 十 三 年 至 嘉 靖 四 十 三 年 這 段 時 間。 這 是
結合以下兩方面的因素所得出的推論：

第 一， 佛 郎 機 刀 法 很 有 可 能 最 早 是 於 民 間
傳 承。 嘉 靖 時 的 民 間 刀 法， 雖 向 來 被 軍 旅 所 詬
病， 不 過 時 人 亦 有 不 少 記 載， 如 鄭 若 曾 在《 籌
海 圖 編 》 中 就 收 錄 了 多 種 流 行 於 民 間 的 刀 法，

稱“ 使 刀 之 家 十 五 ” 13， 然 而 其 中 並 無 倭 刀 之
法。《籌海圖編》成書於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
年），證明嘉靖時倭刀術尚未在中國民間流行。

但 晚 明 時 期 除 戚 繼 光 外， 民 間 確 有 不 少 武 者 熱
衷 研 習 日 本 刀 法。 明 末 徽 人 程 宗 獻 曾 將 所 學 倭
刀 術 整 理 成《 單 刀 法 選 》 一 書， 據 書 中 所 言 程
氏 刀 法 師 承 浙 人 劉 雲 峰， 並 稱 劉 雲 峰 是 得 倭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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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傳。14 晚明另一習得日本刀法的武術家石電，

在 崇 禎 初 年 傳 藝 於 陸 樣 亭、 吳 殳 等 人， 吳 殳 後
將其刀法收錄於《手臂錄》中。15 這只是將刀法
著 書 傳 世 者 或 有 名 可 查 之 人， 絕 不 會 是 民 間 繼
承 倭 刀 武 藝 者 的 全 部。 正 如 馬 明 達 所 說， 嘉 靖
後 積 極 引 進 日 本 刀 法 並 著 書 者 不 一 而 足， 而 引
進途徑亦各不相同。16 這當中，從澳門的葡萄牙
人 引 進 日 本 刀 法 亦 可 能 是 途 徑 之 一。 但 倭 刀 術
在 明 末 被 視 為 是“ 單 刀 陷 陣 ” 的 絕 技， 囿 於 門
戶之見與守秘之需，因而得之者往往秘而不傳。

最 有 可 能 的 是 這 些 武 者 多 長 於 武 藝， 而 拙 於 筆
墨， 以 致 刀 法 傳 承 基 本 僅 靠 言 傳 身 教 的 方 式 來
進 行， 對 技 藝 的 研 習 造 成 了 極 大 不 便。《 單 刀
法 選 》 中 也 反 映 過 這 方 面 的 問 題： 稱 劉 雲 峰 從
日 本 人 學 來 的 刀 法， 可 能 因 語 言 的 障 礙， 一 直
是“有勢有法而無名”，程宗猷不忍令其失傳，

便“ 依 勢 取 像， 擬 其 名 ”， 使 這 套 刀 法 得 以 延
續。17 著書傳藝的方式顯然遠勝於單純的言傳身
教， 因 為 前 者 技 藝 傳 承 雖 間 有 興 衰， 但 尚 能 延
續； 而 後 者 久 而 久 之 則 大 多 漸 成 絕 唱。 鄭 以 偉
是 萬 曆、 崇 禎 年 間 名 士， 其 生 活 年 代 與 嘉 靖 年
間相隔不遠，又逢明末探求倭刀技藝正熾之時，

因 而 鄭 以 偉 接 觸 到 得 之 佛 郎 機 刀 法 的 傳 人， 或
者目睹過某些相關的已佚文獻也不足為奇。

第 二， 葡 人 在 澳 門 的 立 足 為 刀 法 的 傳 入 提
供了可能。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 年），廣東官
府 允 許 葡 人 在 廣 州 及 澳 門 進 行 貿 易， 從 此 葡 人
獲 得 了 合 法 貿 易 的 地 位。 受 此 影 響， 與 葡 人 關
係 密 切 的 日 本 商 人 也 於 次 年 來 到 澳 門。《 日 本
一鑑》中稱：“歲乙卯（1555 年），佛郎機國
夷 人 誘 引 倭 夷 來 市 廣 東 海 上， 周 鸞 等 使 倭 扮 作
佛 郎 機 夷， 同 市 廣 東 賣 麻 街， 遲 久 乃 去。 自 是
佛 郎 機 夷 誘 倭 來 市 廣 東 矣。” 18 從 這 段 文 字 可
知，日本人是從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 年）來到
澳 門， 而 日 本 刀 亦 開 始 頻 繁 出 現 在 澳 門。《 日
本 一 鑑 》 中 亦 有 一 段 描 述 可 作 佐 證：“ 近 又 訪
得 日 本 之 夷， 皆 以 華 人 勾 倭 離 島， 名 雖 稱 商，

實 為 寇 盜。 故 今 鮮 有 從 商 者， 多 從 佛 郎 機 夷 之
船 來 市 廣 東 海 上。” 19 這 道 出 了 來 澳 門 貿 易 的
倭 夷 中 商 人 甚 少， 以 盜 寇 居 多 的 情 況， 因 而 其
隨 身 攜 帶 的 倭 刀 便 有 了 用 途， 日 本 商 人 隨 時 可

以 變 為 手 執 長 刀 的 倭 寇。 史 料 證 明，“ 佛 郎 機
夷 頻 年 誘 倭 來 市 廣 東 ” 的 行 為 與 嘉 靖 廣 東 倭 亂
不 無 關 係。《 籌 海 圖 編·廣 東 倭 變 紀 》 中 記 錄
到 嘉 靖 年 間 廣 東 發 生 過 六 次 倭 變， 其 發 端 正 是
葡 人 定 居 澳 門 的 嘉 靖 三 十 三 年。 廣 東 官 府 擔 心
佛 郎 機 與 倭 夷 勾 結， 威 脅 省 城 安 全， 故 於 嘉 靖
三 十 八 年“ 禁 止 佛 郎 機 夷 登 陸 至 省 ”。 廣 東 官
府忌憚倭夷的更多是他們的刀法。鄭若曾稱“倭
寇 揮 刀 如 神， 人 望 之 輒 懼 而 走。 以 若 曾 觀 之，

其 所 長 者， 刀 法 而 已。”20 因 而 證 明 來 澳 門 的
倭 夷 中 確 有 精 通 刀 法 者， 嘉 靖 末 這 些 參 與 過 倭
亂的日本商人來澳門貿易，並依附於佛郎機人，

這 就 為 中 國 軍 民 從 佛 郎 機 中 獲 得 日 本 刀 法 提 供
了條件。

二、刀法習自澳門倭夷的考證

在 解 決 刀 法 得 自 嘉 靖 年 間 的 疑 問 後， 另 一
個 重 要 的 問 題 隨 之 而 來， 就 是 刀 法 究 竟 師 從 何
方， 即 習 自 倭 夷 亦 或 是 佛 郎 機 夷？ 鄭 以 偉 對 此
並 無 提 及， 而 馬 明 達 的 研 究 也 尚 未 涉 及。 是 否
存 在 晚 明 軍 民 直 接 從 葡 人 中 學 得 日 本 刀 法 的 情
況 呢？ 從 現 存 的 史 料 來 看， 筆 者 認 為 不 排 除 有
這 種 可 能， 因 為 確 有 關 於 葡 人 在 中 國 戰 場 上 使
用日本刀法的記載。《明代“刀法得之佛郎機”

考 》 中 曾 引 用 一 段 清 初 澳 門 葡 人 使 用 倭 刀 作 戰
的材料：

虜（指清軍）以紅毛鬼子數百為先

鋒，人持雙倭刀，擁花罽，跳蕩而來。中

軍參將趙省一揮兵以竿刺之，並得其昆侖

舶，虜遁去。21

根 據 馬 氏 的 研 究， 此 處 的“ 紅 毛 鬼 子 ” 可 認 為
是 葡 人， 而 文 字 中 描 述 的 是 數 百 名 葡 萄 牙 士 兵
擔 當 清 軍 的 前 鋒 與 南 明 義 軍 作 戰 的 情 景。 有 趣
的 是， 他 們 的 作 戰 方 式 與 活 躍 在 東 南 沿 海 的 倭
寇 可 謂 如 出 一 轍。“ 人 持 雙 倭 刀 ” 的 武 器 使 用
方 式， 正 是 倭 寇 在 戰 場 上 常 用 的 對 敵 之 法。 據
《 籌 海 圖 編 》 載“（ 倭 寇 ） 慣 用 雙 刀， 上 誆 而
下 反 掠， 故 難 格 ” 22， 書 中 還 稱“ 倭 揮 雙 刀，

銀 光 曜 日， 往 往 望 風 奔 潰， 倒 戈 就 戮。” 23 因



明代“刀法得之佛郎機”若干問題考證       阮宏

歷史研究

1172021年•第112期•文化雜誌 RC

而 手 執 雙 倭 刀 的 葡 人 應 該 也 是 遵 循 這 種 刀 法。

再 者，“ 跳 蕩 而 來 ” 的 移 動 方 式 更 是 帶 有 明 顯
的 倭 寇 色 彩。 戚 繼 光 曾 說：“ 倭 喜 躍， 一 迸 足
則 丈 餘， 刀 長 五 尺， 則 丈 五 尺 矣。 我 兵 短 器 難
接， 長 器 不 捷， 遭 之 者 身 多 兩 斷！” 24 這 種 移
動 方 式 除 了 在 進 攻 上 佔 有 優 勢 外， 還 有 其 獨 特
妙 用。 鄭 若 曾 對 此 就 十 分 關 注：“（ 倭 寇 ） 對
營 必 先 遣 一 二 人 跳 躍 而 蹲 伏， 故 能 空 竭 我 矢 石
火 炮。” 25 鑑 於 這 種 移 動 方 式 帶 來 的 好 處， 葡
人 效 仿 倭 寇 也 是 順 理 成 章。 最 後 一 點， 葡 人 在
此 役 中 持 倭 刀 衝 鋒 的 進 攻 模 式 符 合 倭 寇 的 一 貫
戰 術。 這 從《 籌 海 圖 編 》 的 記 載 中 可 見 一 二：

“（倭寇）善運刀者在前衝鋒，可謂頗有限也。

中 國 人 不 知， 望 之 輒 震 而 避 焉。” 26 在 以 往 的
認 識 中， 佛 郎 機 人 以 善 火 器 著 稱， 即 俞 大 猷 所
說 的“ 鳥 銃 頗 精， 大 炮 頗 雄 ”。 此 次 戰 役 中 葡
人 居 然 捨 己 之 長， 冒 險 採 取 倭 刀 衝 鋒 的 方 法 對
敵， 顯 示 出 其 對 自 身 所 學 刀 法 抱 有 十 足 自 信。

從 上 述 葡 人 的 作 戰 方 式 來 看， 其 刀 法 得 之 倭 寇
自是不爭的事實。

雖 然 這 則 史 料 十 分 珍 貴， 但 僅 憑 孤 證 就 想
說 明 刀 法 是 習 自 佛 郎 機 夷， 顯 然 是 有 失 偏 頗。

較 之 習 自 佛 郎 機 夷， 筆 者 更 傾 向 於 刀 法 是 習 自
澳門的倭夷。

首 先 從 時 間 上 判 斷， 習 自 倭 夷 的 可 能 性 更
大。 儘 管 有 葡 人 持 倭 刀 作 戰 的 例 子， 不 過 值 得
注 意 的 是， 此 役 正 值 清 初 順 治 年 間， 離 嘉 靖 末
已 隔 數 十 載 春 秋。 同 一 時 期， 日 本 刀 法 早 已 在
中 國 生 根 發 芽， 軍 中 辛 酉 刀 法 早 就 傳 承 多 年，

民 間 程 冲 斗 的《 單 刀 法 選 》 亦 已 問 世。 因 而 嘉
靖 末 葡 萄 牙 人 的 倭 刀 技 藝 水 準 就 成 了 急 待 理 清
的 疑 問。 置 於 嘉 靖 朝 的 背 景 而 論， 可 以 說 澳 門
葡 人 尚 未 習 得 日 本 刀 法。 這 可 從 明 軍 將 領 的 論
著中找到佐證。俞大猷在《正氣文集》中說道：

“ 此 夥（ 指 佛 郎 機 夷 ） 所 用 兵 器， 惟 一 軟 劍，

水 戰 不 足 以 敵 我 兵 之 刀， 陸 戰 則 長 槍 可 以 制 之
無 疑 也， 惟 鳥 銃 頗 精， 大 銃 頗 雄， 軍 令 一 嚴，

冒 死 一 沖， 彼 自 破 也。”27 俞 氏 之 言 指 出 葡 人
的 冷 兵 器 只 有 軟 劍， 並 未 見 倭 刀。 又 有 時 人 稱
葡 人“ 詭 形 異 服， 彌 滿 山 海， 劍 芒 耀 目， 火 炮

震 天 ”。 這 些 都 充 分 說 明 了 嘉 靖 末 澳 門 葡 人 尚
未 裝 備 和 使 用 倭 刀， 日 本 刀 法 也 就 暫 未 學 到。

初 步 推 測， 澳 門 葡 人 掌 握 日 本 刀 法 很 可 能 是 在
萬 曆、 崇 禎 年 間。 因 為 清 初 屈 大 均 在 遊 歷 澳 門
時， 目 睹 了 不 少 葡 人 已 隨 身 佩 帶 精 美 的 倭 刀，

稱“刀頭凡作二層，一置金羅經，一置千里鏡，

澳 夷 往 往 佩 之。” 28 再 結 合 葡 人 持 倭 刀 助 清 滅
明 的 事 例， 葡 人 習 得 日 本 刀 法 的 時 間 則 應 在 萬
崇 二 朝 年 間。 反 觀 倭 夷， 根 據 前 文 的 考 證 可 知
嘉 靖 末 旅 居 澳 門 的 日 本 人 大 多 具 有 倭 寇 背 景，

習 有 刀 法， 故 深 為 官 府 所 憚。 嘉 靖 時 向 這 些 熟
諳 刀 法 的 澳 門 倭 夷 求 藝， 無 疑 比 習 自 佛 郎 機 夷
要可靠得多。

其 次， 晚 明 澳 門 倭 夷 的 湧 入 不 僅 讓 倭 刀 成
為 時 尚， 而 且 還 為 澳 門 帶 來 了 他 們 凌 厲 的 日 本
刀 法。 從 屈 大 均“（ 倭 刀 ） 澳 夷 往 往 佩 之 ” 的
描 述 中， 我 們 可 以 清 楚 地 了 解 明 末 的 澳 門 社 會
已 將 佩 帶 倭 刀 當 作 是 一 種 風 尚。 馬 明 達 先 生 將
這 種 現 象 歸 結 為 是 澳 門 蓬 勃 的 日 本 刀 貿 易 的 產
物。 依 筆 者 拙 見， 澳 門 佩 帶 倭 刀 成 風 其 實 更 多
的 是 晚 明 大 量 倭 夷 湧 入 澳 門 後 的 結 果。 已 知 嘉
靖 末 時 早 有 部 分 倭 夷 隨 葡 人 番 舶 來 澳， 而 倭 夷
大 規 模 遷 入 澳 門 的 情 況 實 始 於 萬 曆 時。 湯 開 建
曾 援 引 王 以 寧 的 奏 疏 作 為 證 據：“ 濠 鏡 澳 夷 來
自 佛 郎 機 諸 國， 從 未 有 倭 雜 處 其 間 者， 有 之，

自 萬 曆 二 十 年 後 始， 初 藉 口 防 番， 買 倭 以 為 爪
牙 ”29。 王 氏 稱 葡 人 自 萬 曆 二 十 年 起 便 以 防 範
後 起 的 荷 蘭 勢 力 侵 佔 澳 門 為 藉 口， 大 肆 僱 傭 日
本 人 為 其 賣 命。 這 些 倭 夷 實 則 是 天 主 教 徒， 均
是 1587 年 日 本 下 令 禁 止 天 主 教 後 來 澳 門 避 難
的， 並 形 成 了 一 個 日 本 人 街 區 30。 關 於 倭 夷 的
數 量， 湯 開 建 估 計 在 二 千 人 左 右， 因 王 以 寧 記
錄 到 萬 曆 三 十 八 年 時“ 藉 口 防 番， 收 買 健 鬥 倭
夷以為爪牙，亦不下二三千人” 31。加之倭人素
喜佩刀，鄭若曾稱倭人出行時必隨身攜帶長刀、

解 手 刀 和 急 拔 三 種 武 器， 32 可 以 想 像 日 本 人 在
澳 門 佩 倭 刀 出 行 的 情 況 已 是 普 遍。 無 獨 有 偶，

葡人亦有佩帶刀劍的習慣。明代葉權《賢博篇》

裡 稱 澳 門 葡 人“ 腰 懸 八 剌 烏， 長 咫 尺， 以 金 銀
錯之，其色稍黑，乃匕首有毒者。隨四五黑奴，

張 朱 蓋， 持 大 創 棒 長 劍。 劍 之 鐵 軟 而 可 屈， 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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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 復 伸。” 33《 澳 門 記 略 》 亦 載“（ 澳 夷 ） 人
咸 佩 刀， 刀 尾 拽 地 ” 34。 倭 夷 帶 刀 的 習 俗 自 然
引 起 了 葡 人 的 關 注， 不 少 葡 人 也 紛 紛 效 仿， 將
原 先 佩 帶 的 西 洋 軟 劍 變 為 倭 刀， 於 是 便 出 現 屈
大 均 所 說 的“ 刀 頭 凡 作 二 層， 一 置 金 羅 經， 一
置 千 里 鏡， 澳 夷 往 往 佩 之 ” 那 種 現 象。 事 實 上
澳 門 倭 夷 還 是 日 本 刀 法 在 粵 省 流 傳 的 主 要 源
頭。 他 們 在 來 到 澳 門 不 久 後 就 展 現 出 強 大 的 戰
鬥力，萬曆三十三年（1605 年）就發生了葡人
“ 私 築 牆 垣， 官 兵 詰 問， 輒 便 被 倭 抗 殺， 竟 莫
誰 何？”35 的 事 件。 一 方 面 倭 夷 的 強 悍 戰 力 讓
葡 人 對 其 頗 為 看 重， 譬 如 清 初 數 百 紅 毛 鬼 子 用
倭刀作戰之事當為師從倭夷的結果。另一方面，

廣 東 軍 民 對 此 是 始 而 震 驚， 繼 而 效 仿。 儘 管 戚
繼 光 任 廣 東 總 兵 時 將 辛 酉 刀 法 傳 入 南 粵， 但 只
是 要 求 習 練 者“ 舉 落 急 速， 不 使 人 乘 隙 得 犯 為
上等”，與倭人的“常以單刀陷陣，五兵莫禦”

相 比， 仍 有 不 少 差 距， 因 而 倭 刀 及 其 刀 法 在 明
末仍備受中國人青睞。所賴澳門住有上千倭夷，

粵 民 可 以 較 為 容 易 和 直 觀 地 接 觸 到 日 本 刀 法，

明 末 清 初 粵 地 文 人 涉 及 日 本 刀 法 的 作 品 甚 多，

其 中 以 屈 大 均 筆 下 的 描 述 最 為 精 彩 詳 實， 今 摘
錄如下：

其人率橫行疾鬥，飄忽如風，常以單

刀陷陣，五兵莫禦。其用刀也，長以度形，

短以趯越，蹲以為步，退以為伐，臂以承

腕，挑以藏撇，豕突蟹奔，萬人辟易，真

島中之絕技也。36

這 段 記 載 雖 是 文 人 辭 藻， 但 頗 類 行 家 之 語， 馬
明 達 據 此 認 為 他 可 能 因 反 清 曾 向 倭 夷 請 教 過 刀
法， 不 然 諸 如“ 長 以 度 形， 短 以 趯 越， 蹲 以 為
步， 退 以 為 伐， 臂 以 承 腕， 挑 以 藏 撇 ” 的 刀 法
家之言是絕不會脫筆而出的 37。

最 後， 我 們 還 可 從 明 末 清 初 的 遺 民 著 作
中 找 到 一 些 粵 人 學 習 倭 夷 刀 法 的 痕 跡。《 南 疆
逸 史 》 中 記 載 了 明 末 新 會 人 李 爾 龍 的 故 事。 李
爾 龍 在 重 金 購 得 倭 刀 後 孤 身 來 到 廣 州， 從 城 外
一 路 殺 至 平 南 王 府， 後 被 擒， 最 終 死 於 獄 中。

李 爾 龍 以 寡 擊 眾、 持 倭 刀 隻 身 闖 城 的 壯 舉 與 屈

氏 所 稱 倭 夷“ 以 單 刀 陷 陣， 五 兵 莫 禦 ” 的 情 況
十 分 吻 合， 可 以 認 為 他 是 得 之 刀 法 者。 這 與 數
百 紅 毛 鬼 以 眾 犯 寡 最 後 敗 逃 的 情 況 形 成 鮮 明 對
比， 證 明 其 刀 法 顯 然 是 遠 勝 於 後 者。 這 也 可 看
出 李 爾 龍 的 刀 法 應 該 並 非 源 自 葡 人。 更 為 重
要 的 是《 南 疆 逸 史 》 載“ 爾 龍 短 衣 跣 足， 奮
刀 前 斬， 士 卒 死 傷 者 數 人， 侍 衛 潰 亂， 人 大 駭
走”38。“短衣跣足”的形象與倭寇較為貼合，

因 為 時 人 對 於 倭 寇 的 印 象 往 往 離 不 開“ 跣 足 ”

這 二 個 字， 即 赤 腳 的 形 象。《 籌 海 圖 編 》 中 就
是 形 容 倭 人“ 人 多 跣 足， 間 用 屐。” 39 從 以 上
考 證 出 發， 李 爾 龍 的 日 本 刀 法 習 自 倭 夷 的 情 況
基 本 上 是 可 信 的。 除 此 之 外， 清 軍 中 可 能 也 有
從 倭 夷 學 習 刀 法 者。《 澳 門 與 明 代 日 中 劍 刀 貿
易 》 一 文 中 提 到 清 初 出 現 了 關 於 清 軍 感 謝 日 本
人 和 倭 刀 平 叛 的 詩 歌， 詩 中 更 是 出 現 了“ 為 君
致 謝 日 本 人 ” 的 詩 句 40。 這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暗 示
了 日 本 刀 對 助 清 滅 明 有 過 很 大 的 幫 助。 前 述 已
有 紅 毛 鬼 子 持 倭 刀 助 戰 的 例 子， 清 軍 通 過 倭 夷
引 進 日 本 刀 法 也 就 不 足 為 奇。 這 些 無 一 不 反 映
出 明 末 清 初 粵 人 是 有 向 澳 門 倭 夷 學 習 刀 法 的 強
烈 傾 向， 而 嘉 靖 末 以 來 澳 門 的 日 本 移 民 正 好 滿
足 了 他 們 的 需 求， 令 澳 門 成 為 國 內 日 本 刀 法 技
藝最為重要的傳承地。

綜 合 以 上 列 舉 的 種 種 材 料， 我 們 可 以 認 為
明 末 廣 東 地 區 得 之 佛 郎 機 的 日 本 刀 法， 實 習 自
自移民澳門的倭夷之手。

三、關於晚明中葡所學日本刀法的差異

除 了 明 軍 辛 酉 刀 法 外， 明 末 粵 民 和 佛 郎 機
人 的 日 本 刀 法 基 本 上 都 來 自 澳 門 倭 夷， 但 二 者
在 戰 場 上 的 表 現 卻 是 天 壤 之 別。 既 然 均 師 出 澳
門 倭 夷， 緣 何 會 有 如 此 大 的 反 差， 二 者 所 習 之
日本刀法究竟又有何差異？

實 際 上， 二 者 的 差 異 最 主 要 體 現 在 單 刀 與
雙刀之別。如前述葡人的日本刀法為雙刀用法，

作 戰 方 式 甚 合 倭 寇 章 法， 稱 得 上 是 較 為 正 宗 的
倭 寇 武 藝。 反 觀 中 國 傳 承 的 日 本 刀 法 卻 與 之 大
相 徑 庭 。 無 論 是 最 早 的 戚 家 軍 辛 酉 刀 法 ， 還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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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單刀法選》裡的倭刀術，亦或是吳殳一脈所傳的
倭刀技藝，甚至到現今流行的苗刀武術，幾百年來
俱是清一色的單刀用法。所謂單刀用法，程冲斗在
《單刀法選》中就有明確的定義：“器名單刀，以
雙手執一刀也，其技擅自倭奴。”41 中國自明代以來
傳承的是雙手執一刀的倭刀術，而葡人使用的是則
是手持雙倭刀的技法，兩種風格各異的武藝自然是
涇渭分明。

但 讓 人 頗 感 疑 惑 的 是， 明 清 時 中 國 軍 民 似
乎 並 未 出 現 過 手 持 雙 倭 刀 的 記 錄。 明 代 雙 刀 武
藝 十 分 流 行， 甚 至 一 度 成 為 習 武 者 引 以 為 傲 的
時 尚， 好 此 道 的 名 家 自 是 不 在 少 數。 抗 倭 巾 幗
英 雄 瓦 夫 人、 一 代 豪 傑 項 少 池， 還 有 前 文 多 次
提及的石電和吳殳均為個中翹楚。《籌海圖編》

所收錄的十五家刀法中，雙刀亦是赫然在列，42

從 中 可 證 雙 刀 武 藝 在 明 代 武 人 心 目 中 的 分 量 非
同 一 般。 明 代 武 人 本 就 重 視 雙 刀 武 藝， 卻 並 無
效 仿 倭 夷 雙 刀 技 法 者， 着 實 令 人 費 解。 其 實，

明 末 武 人 擯 棄 雙 倭 刀 武 藝 而 專 攻 單 刀 刀 法 恰 恰
是其最佳的選擇。理由無外乎有四：

首 當 其 衝 的 是 倭 刀 數 量 的 不 足。 儘 管 受 惠
於中日貿易，明代倭刀在華的流通量顯著提高，

但 仍 處 於 供 不 應 求 的 狀 態。 因 此， 倭 刀 在 華 售
價 往 往 不 菲， 兼 之 受 嘉 靖 倭 亂 的 影 響， 中 日 正
常 貿 易 中 斷， 走 私 貿 易 取 而 代 之， 這 又 導 致 了
一 把 倭 刀 千 金 難 求 的 現 象。 李 爾 龍 的 倭 刀 便 是
其 花 重 金 所 購， 而 明 末 文 學 家 梁 佩 蘭 的《 日 本
刀歌》也稱倭刀是“價取千金售不得”的寶貝。

拋 開 刀 法 單 雙 之 別 不 說， 一 把 倭 刀 尚 且 要 高 價
購 買， 何 況 二 把 乎？ 就 算 是 有 朝 廷 支 持 的 戚 家
軍， 其 所 列 裝 的 倭 刀 亦 並 非 全 是 產 自 日 本， 有
相 當 一 部 分 是 明 軍 自 己 的 仿 製 品。 民 間 武 者 財
力 不 一 而 論， 購 置 多 把 倭 刀 的 武 者 自 是 不 多。

在 這 一 點 上， 葡 人 可 謂 是 得 天 獨 厚， 立 足 澳 門
之 餘， 又 與 倭 夷 長 期 保 持 着 良 好 關 係， 更 有 部
分 葡 人 甚 至 投 身 到 倭 刀 的 走 私 貿 易 獲 取 暴 利。

從 經 濟 條 件 來 說， 倭 刀 的 損 耗 對 於 葡 人 來 說 顯
得並不十分重要。

二 是 日 本 雙 刀 武 藝 並 不 合 明 代 軍 民 習 武 傳

統。 日 本 的 雙 刀 刀 法 所 使 用 的 是 長 刀， 其 樣 式
據《 紀 效 新 書 》 載，“ 刀 長 五 尺， 後 用 銅 護 刃
一 尺， 柄 長 一 尺 五 寸， 其 長 共 六 尺 五 寸， 重 二
斤 八 兩 ”43， 這 種 通 長 在 1.5 米 以 上 的 倭 刀 種
類， 在 日 本 劍 道 中 又 被 稱 為 大 太 刀 或 野 太 刀。

明 代 的 雙 刀 武 藝 是 以 傳 統 腰 刀 為 基 礎 發 展 而 成
的 刀 法， 而 明 軍 所 採 用 的 腰 刀 較 之 倭 夷 長 刀 明
顯 要 短 得 多。 兵 器 形 制 上 的 不 同 決 定 了 其 用 法
的 差 異。 明 代 雙 刀 因 刀 身 輕， 刀 長 適 中， 故 而
運 用 方 便。 在 技 法 上， 以 左 右 手 的 監 刀 抹 刀 為
主， 在 動 作 上 偏 靈 巧 快 捷， 喜 左 右 雙 刀 交 替 使
用， 刀 法 綿 密， 即 世 稱 連 環 刀 法。 反 觀， 日 本
雙 刀 刀 法 走 的 卻 是 另 一 種 極 端。 倭 刀 因 刀 身 過
長， 以 一 手 持 之 較 為 費 勁， 需 要 特 定 的 技 巧 方
能 施 展， 否 則 在 戰 鬥 中 是 難 以 發 揮 其 妙 用。 與
明 代 連 環 刀 法 不 同， 日 本 雙 刀 刀 法 使 用 的 是 虛
實分明的技法風格。“倭之刀最精利，長六尺，

兩 手 兩 刀， 共 長 一 丈 二 尺。 雖 左 刀 以 木 假 之，

然 其 右 之 真 者， 已 足 以 殺 人 而 無 敵。”44 這 裡
講 的 是 日 本 雙 刀 招 法 多 為 左 虛 右 實， 右 手 刀 才
是 其 真 正 殺 招。 倭 夷 中 能 兩 手 各 執 六 尺 長 刀 的
畢 竟 只 是 個 別 高 手， 絕 大 部 分 都 是 選 擇 長 短 刀
搭配的作戰方式。《籌海圖編》又載“（倭寇）

每 人 有 一 長 刀， 謂 之 佩 刀。 其 長 刀 之 上 又 插 一
小 刀， 以 便 雜 用。” 45 其 用 法 也 不 離 左 虛 右 實
的 宗 旨。《 西 湖 二 集 》 中 記 載 胡 宗 憲 正 是 針 對
這 個 技 法 特 點 找 到 了 破 倭 刀 之 法。“ 叫 軍 士 專
一 用 心 對 付 他 右 手 短 刀， 因 此 得 利。 自 此 便 有
殺 手 之 處， 所 以 殺 得 罄 盡。” 46 其 虛 實 分 明 的
風 格 與 傳 統 雙 刀 武 藝 攻 防 兼 備、 連 環 相 合 的 理
念 相 悖， 明 代 武 人 習 練 起 來 很 難 適 應。 另 外 長
刀 凌 厲 但 動 作 幅 度 大， 須 配 以 跳 躍 的 身 步 法 來
彌 補。 以 傳 統 雙 刀 武 藝 的 觀 點 來 看， 這 種 跳 躍
身 法 開 合 過 大， 易 進 退 失 據， 難 被 明 代 武 人 所
接 受。 相 較 之 下， 明 代 雙 刀 武 藝 因 習 練 方 便，

受 眾 廣 泛， 甚 至 出 現 了 如 瓦 夫 人 之 類 的 巾 幗 豪
傑。 因 而 從 技 法 特 點、 技 擊 理 念 以 及 習 練 者 身
體 要 求 方 面 來 看， 日 本 雙 刀 刀 法 的 確 難 得 明 代
武人青眼。

三 是 日 本 雙 刀 刀 法 在 明 代 難 有 用 途。 雙 倭
刀 刀 法 主 要 用 於 戰 陣 之 上， 是 服 務 於 集 團 作 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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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武 藝， 這 就 決 定 了 日 本 雙 刀 刀 法 基 本 上 與 明
代 民 間 武 者 無 緣。 儘 管 葡 人 習 得 這 種 武 藝， 但
他 們 也 只 是 將 其 用 於 戰 陣， 未 見 有 用 於 私 下 決
鬥 之 事 的 記 載。 此 外， 日 本 雙 刀 刀 法 在 明 軍 中
亦 難 有 作 為。 因 為 要 想 在 戰 場 上 發 揮 雙 倭 刀 的
威 力， 則 需 要 輔 以 倭 夷 特 有 的 陣 法。“ 倭 寇 慣
為 蝴 蝶 陣， 臨 陣 以 揮 扇 為 號， 一 人 揮 扇， 眾 皆
舞 刀 二 起， 向 空 揮 霍。 我 兵 倉 皇 仰 首， 則 從 下
砍 來。 又 為 長 蛇 陣， 前 置 百 腳 旗， 以 次 魚 貫 而
行、最強為鋒，最強為殿，中間勇怯相參。”47

這 就 與 明 軍 已 有 的 作 戰 方 式 格 格 不 入。 明 軍 推
崇 長 器 短 用 與 短 器 長 用， 精 於 長 短 兵 器 間 的 配
合 使 用。 作 戰 時 首 重 火 器， 次 重 弓 弩， 再 重 長
槍及其他短兵。兩種作戰方式一時間難以相容，

若 只 是 為 發 揮 雙 倭 刀 的 戰 力 而 置 原 有 作 戰 體 系
不 顧 的 話， 顯 然 是 得 不 償 失。 再 加 上 日 本 雙 刀
刀 法 很 難 在 短 時 間 內 形 成 戰 鬥 力。 原 因 在 於 無
論 日 本 刀 法 是 單 刀 也 好， 雙 刀 也 罷， 都 是 需 要
投 入 較 長 的 時 間 方 能 培 養 出 技 藝 成 熟 的 人 才。

倭夷從小耳濡目染，“童而習之，壯而精之”，

刀 法 熟 練 自 當 不 在 話 下。 但 明 軍 則 不 然， 他 們
不 可 能 花 費 太 多 時 間 去 訓 練 與 原 來 作 戰 體 系 不
符 的 武 藝， 日 本 雙 刀 刀 法 在 明 軍 中 難 有 用 武 之
地也就可以理解。

四 是 單 刀 刀 法 基 本 滿 足 了 明 代 武 人 的 所 有
需 要。 對 於 明 軍 來 說， 長 刀 及 單 刀 刀 法 的 引 入
正 好 補 充 了 其 略 有 缺 陷 的 作 戰 體 系。 鄭 若 曾 也
曾 說：“ 其（ 指 倭 寇 ） 所 長 者， 惟 刀 法 耳。 其
鳥銃類，猶之我兵也；弓矢之習，猶之我兵也；

其 外 殊 無 所 足 稱 矣。”48 明 軍 學 習 日 本 刀 法 是
為 了 能 與 倭 寇 抗 衡， 甚 至 是 希 望 可 青 出 於 藍 勝
於 藍， 而 單 刀 刀 法 又 基 本 滿 足 了 這 種 需 要。 在
明 末 軍 旅 武 人 的 傳 承 發 展 下， 單 刀 刀 法 經 歷 了
從 啟 蒙 到 成 熟 的 過 程。 在 辛 酉 刀 法 出 現 以 前，

長 刀 在 明 軍 中 只 是 作 為 鳥 銃 手 彈 盡 或 短 兵 相 接
時的應急武器。戚繼光的十四卷本《紀效新書》

載“ 此 刀 獨 用 則 無 衛， 惟 鳥 槍 手， 賊 遠 發 銃，

賊 至 近 身， 再 無 他 器 可 用 攻 刺， 如 兼 殺 器， 則
銃 重 藥 子 又 多， 勢 所 不 能。 惟 此 刀 輕 而 且 長，

可 以 兼 用， 以 備 臨 身 棄 銃 用 此。”49 因 此， 軍
中 鳥 銃 手 人 手 佩 發 一 把 長 刀， 可 見 其 時 長 刀 的

用 處 並 不 大。 辛 酉 刀 法 問 世 後， 軍 中 對 單 刀 刀
法 的 要 求 是“ 舉 落 急 速， 不 使 人 乘 隙 得 犯 為 上
等 ”， 就 是 說 達 到 能 與 倭 寇 周 旋 的 程 度 即 可。

到 了 萬 曆 末， 脫 胎 於 戚 家 軍 的 浙 兵 入 朝 抗 倭 並
用 刀 法 多 次 與 日 軍 戰 鬥。 期 間 浙 兵 曾 將 所 習 武
藝 悉 數 授 予 當 地 軍 士， 後 發 展 為“ 朝 鮮 十 八 勢
武 藝 ”， 其 中 就 包 括 了 辛 酉 刀 法。 辛 酉 刀 法 能
傳 藝 外 邦 的 例 子 足 以 證 明 明 軍 的 倭 刀 刀 法 已 走
向 成 熟， 具 備 了 與 倭 寇 抗 衡 的 實 力。 於 民 間 武
者 而 言， 單 刀 刀 法 一 直 是 學 習 日 本 刀 法 的 不 二
選 擇。 遺 憾 的 是 就 算 覓 得 傳 人， 但 技 藝 精 絕 者
始 終 是 少 數， 連 明 末 武 學 宗 師 吳 殳 也 不 得 不 承
認“ 令 倭 國 單 刀， 中 華 間 有 得 其 法 者， 然 終 不
及 倭 人 之 精。” 50 這 是 脫 離 了 倭 人 習 武 的 氛 圍
來 學 習 刀 法 所 造 成 的 結 果。 有 感 於 此， 民 間 武
者 另 辟 新 徑 發 現 單 刀 刀 法 可 塑 性 高， 能 跟 多 種
傳 統 武 藝 相 融 合。 吳 殳 的《 單 刀 圖 說 》 正 是 在
此 背 景 下 應 運 而 生。 書 中 收 錄 的 十 八 式 刀 法 是
以 倭 刀 武 藝 為 根 基， 輔 以 漁 陽 老 人 劍 法 精 髓 而
成 的 武 術 結 晶。 這 種 改 良 後 的 單 刀 刀 法 在 風 格
上更偏向傳統武藝，民間武者習練時易於上手，

便於掌握，利於傳承。

綜 上 所 述， 明 代 武 人 選 擇 日 本 單 刀 刀 法 而
擯 棄 其 雙 刀 武 藝 絕 非 偶 然， 是 日 本 刀 法 在 華 傳
承過程中的必然結果。

結語

在 馬 明 達 先 生 的 研 究 基 礎 上， 通 過 對“ 刀
法 得 之 佛 郎 機 ” 這 一 問 題 重 新 進 行 論 證， 筆 者
得出了以下三個結論：

第 一， 嘉 靖 時 從 佛 郎 機 人 習 得 日 本 刀 法 的
說 法 可 信 度 極 高。 考 慮 到 刀 法 傳 承 中 佛 郎 機 人
起 到 的 作 用， 同 時 結 合 澳 門 在 開 埠 之 初 就 已 存
在 葡 倭 勾 結 的 情 況， 因 此 相 信 這 種 刀 法 很 有 可
能首傳於嘉靖末的澳門。

第 二， 得 之 佛 郎 機 的 日 本 刀 法 應 是 明 代
軍 民 直 接 師 從 澳 門 倭 夷 得 來 的。 因 為 無 論 從 時
間 上 或 者 技 法 成 熟 程 度 上， 葡 人 都 不 具 備 傳 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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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本 刀 法 的 條 件。 所 謂 得 之 佛 郎 機 並 不 是 指 中
國 武 者 從 葡 人 處 學 習 刀 法， 而 是 將 澳 門 的 日 本
人 看 作 是 葡 人 豢 養 的“ 倭 奴 ”， 故 從 澳 門 倭 夷
處 獲 取 的 刀 法 便 理 所 當 然 地 被 認 為 是 得 之 佛 郎
機。

第 三， 明 末 中 葡 日 本 刀 法 的 單 雙 刀 之 別，

其 實 是 雙 方 針 對 自 身 需 要 而 形 成 的 結 果。 單 刀
刀 法 對 於 明 代 軍 民 來 說 應 用 性 強， 可 塑 性 高，

能 與 本 土 武 藝 合 璧 創 新， 故 而 被 看 重。 反 觀 雙
刀 刀 法 只 能 用 於 戰 陣， 雖 與 明 軍 原 有 的 作 戰 體
系 不 合， 但 卻 被 善 火 器 而 不 利 近 戰 的 葡 人 所 吸
收學習，用於戰場。

因 筆 者 資 歷 尚 淺， 文 中 個 別 內 容 難 免 有 紕
漏之處。因而本文只求在深入前賢研究的同時，

能 為 學 界 和 武 術 愛 好 者 提 供 新 的 研 究 視 野。 最
後，“ 刀 法 得 之 佛 郎 機 ” 是 一 個 十 分 複 雜 的 問
題， 本 文 所 考 證 的 內 容 有 限， 仍 有 不 少 問 題 尚
待後來者去深入研究。

附： 本 文 係 吳 宏 岐 負 責 的 國 家 社 科 基 金 冷 門 絕

學研究專項學術團隊項目“明清廣東海防地理史料的

整理與研究”（項目批准號：20VJXT004）的階段

性研究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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